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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 2010 年 1 月 19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，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

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在深圳

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本公司会议室举行。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，全体董

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。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。 

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海主持，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。有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外环高速项目公司继续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： 

批准本公司成立具独立法人资格的外环高速项目公司（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1

亿元），以推进外环高速的前期研究工作及相关洽商工作，从而尽早确定项目的

投资价值。有关项目的投资决策将根据前期工作的结果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审议通过关于扩建梅观高速清湖至黎光段的议案： 

批准本公司对深圳市梅观高速公路清湖至黎光段（“梅观北段”，约 11 公里）

进行改扩建，工程概算金额约人民币 7.74 亿元，计划工期为 30 个月。公司将与

相关政府部门积极磋商，在综合考虑深圳市政府对周边区域路网和交通组织的统

一规划与安排后，确定梅观高速公路清湖至梅林段（“梅观南段”，约 8 公里）的

改扩建安排，并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。根据现阶段的初步估算，梅观南段改扩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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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程概算金额预计将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。 

三、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清连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： 

为了增强控股子公司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（“清连公司”）的资本实

力，优化本集团整体借贷结构和降低集团融资成本，董事会批准本集团同意清连

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9 亿元，由清连公司现有股东按股权比例注资。在上

述增资安排下，董事会批准本集团以股东贷款转注册资本及现金投入的方式向清

连公司增资人民币 14.51 亿元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分次安排出资。 

清连公司增资前后，各股东于清连公司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，清连项目的

投资总额未发生变化。 

四、审议通过关于美华公司融资安排的议案： 

批准本公司以信用担保的方式，向为美华实业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“美华公

司”，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）提供担保的银行提供反担保，反担保的范围为担保

银行因其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损失和费用。董事会同意将有关提供反担保的议

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执行董事办理与反担保相关的各项事

宜，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具体条款、签署反担保协议等。 

董事会认为，本公司通过向为美华公司提供担保的银行提供反担保，可以

为美华公司在香港市场争取有利的融资条款，有利于优化本集团整体借贷结构和

降低集团融资成本。有关上述反担保的详情，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《关于提

供反担保的公告》。 

五、审议通过关于对集团三笔外币贷款实施利率和汇率锁定的议案： 

同意本公司对三笔总额为港币 12 亿元的外币贷款实施利率和汇率锁定的安

排，并授权公司执行董事进行与该等锁定安排有关的所有行动，包括但不限于确

定交易主体、实施机构及时机等，惟实施相关锁定安排后的每笔贷款的年化总成

本不得超过实施时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的 80%。董事会认为，相关安排有利于本

集团防范汇率和利率波动的风险，有效降低集团融资成本。 



- 3 - 

六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： 

同意本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以审议提供反担保、制定《财

务报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》的两项议案，并授权董事长根据实际情

况最终确定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及适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。 

七、审议通过《2010-2014 年发展战略》。 

上述议案的审议结果均为 12 票通过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获董事会一致

通过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0 年 1 月 27 日 


